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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0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9 

日通过传真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00 在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徐冠巨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坏帐核销的议案》 

公司 2012 年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了清理，将其中因客户单位破产、

改制、账龄过长等原因造成的，确实已无望收回的应收账款 5,547,570.25 元作为

坏账核销处理。上述款项期初已预提了部分坏账准备，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不大。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计提销售业务费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2 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353,527,474.44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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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实现利润总额 205,368,391.16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0.46％；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417,912.40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50％。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87,9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徐冠巨、应天根、赵益明、吴建华进行

了回避表决。此项关联交易通过沟通已事先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史习民先生、李

伯耿先生、何圣东先生的认可。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银

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60 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 1 年，自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为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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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届满，同意推荐徐冠巨先生、应天根先生、赵益明先生、

吴建华先生、杨万清先生、朱江英女士、何圣东先生、费忠新先生、陈文森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何圣东先生、费忠新先生、陈文森先生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该议案尚须经过公司 2012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才能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巨潮

资讯”网站。 

1、徐冠巨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应天根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3、赵益明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4、吴建华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5、杨万清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6、朱江英女士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7、何圣东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8、费忠新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9、陈文森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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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2012 年度资金占用核查报

告》 

公司 2012 年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18,599.30 万元。

其中与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余额合计为 10.01 万元，分别是浙江传化化洋化工有

限公司非经常性往来余额为 8.00 万元，杭州传化日用品有限公司非经常性往来

余额为 2.01 万元，上述金额主要是代垫电费及固定资产转让形成。浙江传化化

洋化工有限公司非经常性往来金额已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前打入我公司账户，杭

州传化日用品有限公司非经常性往来余额为 2.01 万元，将在 2013 年 4 月底之前

完成支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十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董事会关于 2012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1、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加强专业化经营、创造更大的事业平台、加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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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等核心人才梯队培养，根据企业的行业特点现成立三大事业部，分别为纺织

化学品事业部、石油化工事业部、专用化学品事业部。 

2、取消项目管理部，将原有职能合并到投资发展部。 

3、将运营管理部划入财务管理部。 

4、在办公室下面成立二级部门综合管理部，负责组织开展公司行政、后勤

和行政档案管理等工作；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项、第五项至第十一项议案尚须经过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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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徐冠巨先生：中国国籍，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杭

州万向节厂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本

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股份 63,565,126 股，与公司股

东徐观宝先生为兄弟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应天根先生：中国国籍，1961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浙江

萧山红山农场工作，1994 年至 2006 年 11 月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常

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06年 12月起任传化集团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董

事长。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益明先生：中国国籍，1957 年出生，大专学历，1976 年 4 月参加工作。

历任萧山玻纤设备厂供销科长、副厂长、厂长，萧山浦阳法律事务所主任，杭州

传化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传化花王有限公司总经理，传化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建华先生：中国国籍，1965 年出生，高分子化学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就职于建德二轻工业总公司、万向集团公司。1997 年进入传化集团工作，历

任传化集团员工、办公室主任、技术中心主任、发展部经理、投资发展部部长、

副总裁兼发展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7 

惩戒。 

杨万清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1996 年进

入本公司工作，曾任财务部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江英女士：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工程硕士，会计师，1994 年 7 月至

2004 年 7 月就职于浙江卧龙集团公司财务部，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卧龙

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主任。2008 年 7 月至今在本公司

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何圣东先生：中国国籍，1961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浙江省

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企业与市场研究所所长，长三角民营经济研究会专

家。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费忠新先生：中国国籍，1954 年生，硕士，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教授，中

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广厦集团副总裁，

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教授。同时担任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众合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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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森先生：中国国籍， 1946年年生, 大学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0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 历任浙江省石油学会理

亊长、浙江省化工学会副理亊长、浙江省化学会副理亊长、浙江省化工研究院院

长、省石化厅副厅长、省石化建材集团公司董亊、副总经理，现任浙江省石油和

化学工业协会副会长、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